济宁市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认定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整优化中小企业产业结构，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引导企业集聚发展，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提高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是指某一产业领域相关联企业及其支撑体系在一定地域内形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体。
第三条  市中小企业局统一负责全市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认定工作。
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申报认定为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推荐工作。
第四条  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认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第五条  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产业规划明确。符合产业政策，符合新旧动能转换要求，具有明确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二）产业聚集度高。产业集群形成历史3年以上，区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内，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明显，产业链紧密，区域内配套能力较强，集群内企业年销售收入50亿元以上；
（三）产业聚集力强。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产业集聚特色明显，同类相关中小微企业50户以上；
（四）品牌效应明显。产业集群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健全完善，拥有山东省名牌产品或中国驰名商标；
（五）生产工艺先进。产业集群骨干企业的技术装备、科技创新在全省同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符合环保要求，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六）服务体系完善。建立健全包括共性技术、质量标准、市场交易、多元化融资、现代物流及电子商务和创业辅导培训等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平台。
第六条  申请认定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应提报以下材料：
（一）市级产业集群认定申报审批表；
（二）产业集群基本情况；
（三）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四）集群内企业山东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证书复印件；
（五）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体系建设证明材料；
（六）国家和省、市授予的荣誉证书或荣誉称号复印件。
第七条  认定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申报、审核程序：
（一）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济宁市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认定申报表》等申报材料，经审核同意后，加盖公章，报市中小企业局；
（二）市中小企业局组织验收，对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上报的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认定材料进行审查，并进行实地验收；
（三）市中小企业局根据审查、验收情况认定市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县（市、区）包括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济宁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济宁市中小企业局
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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